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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小龙虾产品贮运流通规范》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小龙虾，学名克氏原螯虾（Procambarus clarkii），是淡水螯虾家

族中一个类群，原产于北美洲，20世纪 30 年代进入我国，已成为我国

重要的养殖经济虾类。小龙虾成熟期集中于每年的 5～9 月，是商业化

程度很高的一种水产品，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和营养价值。“十三五”

期间，全国小龙虾总产量由 72.32 万吨（2015 年）增长到 239.37 万吨

（2020 年），年均增长 27.50%，产量位列我国淡水养殖品种第 6位（前

5位为草、鲢、鳙、鲤、鲫），具有显著的产业规模优势。目前，小龙虾

仍以鲜活销售为主，2020 年总加工量约为 88.07 万吨，仅占总产量的 3

6.79%；现有加工品主要为冷冻产品、生鲜调理制品等初级加工产品，

产品附加值低；且小龙虾的阶段性上市也导致供求关系失衡，渔民增收

困难。此外，在新冠疫情大背景下，国际市场萎缩，出口困难，中央提

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小龙虾产业亟需转型升级，提升产业综合附加值，开发符合国内

消费市场需求的精深加工产品，以保障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节奏的加快，方便预制调理食品日

益受到广大消费者，特别是年轻消费群体的欢迎。新冠疫情的全球化和

长期化加速了该发展趋势，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大背景下，成品化、便捷

化、营养化、工业化的预制调理食品将推动着家庭“厨房革命”和餐饮

制作模式的“变革”，成为我国食品产业新的增长点。因此，小龙虾系

列预制调理制品开发将显著提升我国小龙虾加工产业规模，提高相关加

工企业技术竞争力，对促进当地渔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由于小龙虾肉质细嫩，水分含量高，其预制调理制品在贮运流通

过程中极易发生腐败，导致产品品质劣变，造成资源浪费和经济损失，

甚至引发食品安全问题，且其较短的货架期也严重制约了产品的流通范

围。

由于目前我国缺少有关预制小龙虾产品贮运流通的国家标准及行

业标准，对不规范的生产行为的监管缺少技术依据，并且容易造成一些

贸易纠纷，不利于产业的健康发展。因此，亟需制定预制小龙虾贮运流

通行业标准，规范和提高我国预制小龙虾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规范生



产和保护消费者利益，为行业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利于规模企

业的培育，发挥行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2019 年 12 月，根据科技部批准立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长

江中下游克氏原螯虾（小龙虾）全产业链食品质量安全保障技术集成与

示范”（201YFC1606000）任务书要求，需制定小龙虾加工产品贮运/出

口环节技术规程 1项。由项目参与单位武汉轻工大学向中国国际科技促

进会提出制定《预制小龙虾产品贮运流通规范》，并列入了 2022 年度中

国国际科技促进会团体标准的制定计划中。

（二）起草单位

本标准由武汉轻工大学提出，湖北神尊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湖北潜

网生态小龙虾产业园集团有限公司，湖北新柳伍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湖

北莱克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荆门市亿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等共

同参与制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有廖鄂，陈季旺，王海滨，陈涛，王丽晴，邹圣

碧，陈清，朱安义。

（三）主要工作过程

1. 起草阶段

武汉轻工大学承担了团体标准《预制小龙虾产品贮运流通规范》的

制定工作，立即组织国内小龙虾加工流通相关专家及企业，成立了标准

起草小组，确定了各成员的工作职责和任务，有条不紊地开展标准起草

工作。

2021 年 9月，收集了国际标准及国外先进标准，包括 CAC 标准、美

国、日本等国加工操作规程，以及湖北、江苏等省市的地方标准，对国

内、国外预制小龙虾产品的贮运流通情况有了较为准确的把握。

2021 年 10 月～2022 年 4 月，赴湖北神尊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湖北

潜网生态小龙虾产业园集团有限公司，湖北新柳伍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莱克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荆门市亿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调

研了预制小龙虾产品的生产现状、产量、贮藏与运输的方式和条件，全

面了解了我国预制小龙虾产业产品种类及贮运流通技术，广泛征询企业

对于不同预制小龙虾产品贮运过程影响产品质量的关键因素及有效控

制技术条件。

2022 年 5 月～9 月，起草组结合产业调研和相关数据，研究冷藏/

冷冻预制小龙虾产品贮运流通技术与产品品质/货架期的相关性，完成

《预制小龙虾产品贮运流通规范》标准草案，并广泛征求生产企业的意



见。

2. 征求意见阶段

2022 年 10 月，根据相关企业对贮运流通关键控制条件的验证情况，

修改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于 11 月由中国国际科促会提交全国团体标

准信息平台进行征求意见。

3. 审查阶段

4. 报批阶段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标准的编写原则

起草小组在总结我国预制小龙虾产品贮运流通经验的基础上，参照

国际标准、行业标准以及进出口贸易要求等，从原辅料要求、产品感官

/理化/微生物/食品添加剂/污染物限量/农药残留限量/兽药残留等指

标、标识与包装、贮存、运输、销售、从业人员、记录和文件管理等方

面全面规范预制小龙虾贮运流通过程。标准制定符合适用性、科学性、

合法性和前瞻性原则。

（二）提出本标准的依据

本标准主要对预制小龙虾产品贮运流通过程进行规范，充分考虑与

通用标准以及与相关标准相协调，不同产品类型的差异性，对主要技术

指标进行调研、验证和评价后形成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提出依据如下：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预制小龙虾贮藏与运输前的准备、贮藏与运输的方式

和条件、贮藏与运输的管理等。本文件适用于预制小龙虾的贮藏与运输。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节奏的加快，方便预制调理食品日

益受到广大消费者，新冠疫情的全球化和长期化加速了该发展趋势，成

品化、便捷化、营养化、工业化的预制小龙虾产品已成为我国小龙虾产

业新的增长点。预制小龙虾产品是继速冻虾尾（只去头、不去壳）、虾

仁（去头、去壳）、整肢虾（不去头、不去壳）后规模最大的小龙虾加

工产品，其产品特点与贮运流通要求与传统速冻产品有明显差异，需针

对性制定贮运流通技术规范，保障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2.技术要求

本标准明确了预制小龙虾产品贮运流通过程的技术要求，包括：原

辅料要求、感官指标、理化指标、微生物指标、食品添加剂、污染物限

量、农药残留限量、兽药残留限量等。



本标准中感官指标主要规定了产品组织形态、色泽、气味与滋味、

杂质等 4 项要求；理化指标主要规定了过氧化值、组胺、挥发性盐基氮

等 3项要求；起草小组根据产品品质的基本要求及样品的检测结果，参

照国内外标准确定各项感官及理化指标值；食品添加剂指标严格执行现

行相关国家标准（GB 2760）要求。

本标准中微生物指标主要规定了细菌总数、大肠杆菌、沙门氏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等 4 项要求；污染物限量指标主要规定了汞、砷、铅、

镉、多氯联苯等 5项要求；农药限量指标主要规定了啶虫脒、多菌灵、

烯酰吗啉、辛硫磷、哒螨灵等 5项要求；兽药限量指标主要规定了氯霉

素、硝基呋喃代谢物等 2 项要求；各项指标确定均依据团队对长江中下

游小龙虾全链条危害物的识别结果，并结合行相关国家标准和农业部公

告要求。

3.标识与包装

要求预包装产品的标签应符合 GB 7718 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

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 28050）的规定；运输包装上的标志应符

合 GB/T 191 的规定。

产品标识与包装在符合国标要求的基础上，应符合相关的卫生标准

规定，产品按不同类别根据客户要求进行包装。所有包装操作应保证冷

藏产品温度处于冷藏状态，冻藏产品保持冻结状态，包装箱内应有合格

证。

4.贮存

本标准明确了预制小龙虾产品贮运流通过程的贮存要求，包括：贮

存库要求、存放要求、冷库要求、贮存方式及温度要求、设施要求等。

本标准中贮存库要求主要规定了选址、库房结构等 2项要求；执行

现行国家标准对食品工厂贮存库设计相关要求。

本标准中存放要求、冷库要求、贮存方式及温度要求、设施要求等

除需执行现行相关国家标准要求外，需根据冷藏、冷冻预制小龙虾产品

贮藏要求及实验结果设置相关条件。

5.运输

本标准明确了预制小龙虾产品贮运流通过程的运输要求，包括：运

输工具（设备、容器）的卫生、运输时产品的贮藏卫生等。

本标准中运输工具（设备、容器）的卫生要求主要规定了运输工具

卫生要求、运输过程要求、运输工具运输厢（舱）要求、货场、泊位要

求等 4 项要求；除需执行现行相关国家标准要求外，需根据冷藏、冷冻

预制小龙虾产品运输要求及实验结果设置相关条件。



本标准中运输时产品的贮藏卫生要求主要规定了加冰量要求、包装

要求等 2 项要求；除需执行现行相关国家标准要求外，需充分考虑企业

现有冷链运输条件设置加冰量及包装方式。

6.销售

本标准明确了预制小龙虾产品贮运流通过程的销售要求。

本标准规定预制小龙虾销售区经营环境、设施设备、经营管理、卫

生情况、剂量设备等均需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卫生管理制度要求，且需

具有固定的经营场所（摊档）；针对不同类型预制小龙虾产品（冷藏、

冷冻）需设置满足交易所需的冷柜、冷库等贮藏设备。

7.从业人员要求

本标准明确了预制小龙虾产品贮运流通过程的从业人员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预制小龙虾产品贮运流通从业人员要求，包括：水产

品质量控制和食品卫生等有关知识储备情况、身体健康状况、健康管理

制度、个人卫生操作要求等。

8.记录和文件管理

本标准明确了预制小龙虾产品贮运流通过程的记录和文件管理要

求。

本标准规定了预制小龙虾产品贮运流通过程记录和文件管理要求，

严格执行现行相关国家标准（GB 31621）要求。

（三）制定本标准的基础

本标准起草工作组成员主要由武汉轻工大学畜禽水产制品加工与

质量控制研究科技创新团队组成，团队长期从事小龙虾加工与质量控制

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具有较深厚科研基础；与省内外小龙虾加工龙头企

业保持长期紧密合作，系列技术成果已实现转化，合作企业节约生产成

本 1000 多万元，新增销售额近 3 亿元，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

效益。团队负责人陈季旺教授担任国家小龙虾加工技术研发分中心（潜

江）主任、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小龙虾产业分会特聘专家。团队成

员分别承担“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课题——小龙虾全链

条危害物精准识别体系建立（2019YFC1606001）、子课题——小龙虾加

工产品贮运/出口环节质量安全保障技术集成与标准化管理（2019YFC16

06004-3）与小龙虾全链条食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构建及示范（2019YFC

1606005-3）。

（四）实验内容

本标准实验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长江中下游小龙虾全链条危



害物种类的筛查，如利用近红外光谱、酶联免疫技术检测小龙虾中重金

属含量；利用噬菌体生物扩增结合 qPCR（PAA-qPCR）快速检测沙门氏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利用表面增强拉曼光谱快速检测喹诺酮类兽药等。二

是冻藏/冷藏过程预制小龙虾产品品质变化规律，如贮藏过程水分迁移、

TVB-N、三甲胺、生物胺、过氧化值、ATP 关联化合物等指标的动态变化

规律。

（五）实际应用效果

规范应用后，产生的效果如下：

1.贮运流通过程预制小龙虾产品技术指标合格率达到99.5%以上；

2.冷藏预制小龙虾产品货架期延长150%，显著扩展了产品的销售范

围；

3.冷冻预制小龙虾产品持水力提高5%左右，显著提升了产品品质。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

济效果

（一）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

标准起草组先后前往湖北、山东等地进行调研，对湖北神尊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湖北潜网生态小龙虾产业园集团有限公司，湖北新柳伍食

品集团有限公司，湖北莱克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荆门市亿杰食

品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正源创辉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企业进行了技

术交流，并前往企业咨询验证，特别是预制小龙虾产品的技术要求，贮

运流通过程中的主要技术参数，以期能提高标准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检验项目主要包括：感官、规格、水分、盐分、过氧化值、生物胺、挥

发性盐基氮、微生物（细菌总数、大肠杆菌、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

菌）、污染物（汞、砷、铅、镉、多氯联苯）、农药残留（啶虫脒、多菌

灵、烯酰吗啉、辛硫磷、哒螨灵）、兽药残留（氯霉素、硝基呋喃代谢

物）等。

（二）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将填补我国预制小龙虾产品贮运流通规范标准的空白，为提

升产品品质、延长货架期、规范市场及行业监管提供技术支撑和依据，

对提高产品质量和流通范围具有重大社会效益。有利于稳定和提高产品

质量，促进企业走质量效益型发展道路，增强企业素质，提高企业竞争

力。本标准不仅对预制小龙虾加工原辅料，成品感官指标、理化指标、



微生物指标、食品添加剂、污染物限量、农兽药残留限量等做出具体的

规定，而且还对标识与包装、贮存、运输、销售、从业人员要求、记录

和文件管理等相应地做出明确规定。严格地按标准进行检验、包装、贮

存运输、销售，产品质量就能得到保证。没有高水平的标准，就没有高

质量的产品。本标准的制定同时为规范我国预制小龙虾产品的贮运流通

环节，提高产品质量及货架期，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通过规范市场行

为，体现质优价优的原则，有利于预制小龙虾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三）真实性验证

无。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无。

五、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1.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

结构和起草规则》要求进行编写。

2.参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在编制过程中着重考虑了科学性、

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规范性引用文件包括：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3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31621-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

GB/T 36193-2018 水产品加工术语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暂无。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建议措施（组织实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

等）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有利于规范相关企业对预制小龙虾产品的贮运

流通过程，保护广大消费者、生产企业和商家的合法利益，有利于主管

部门对预制小龙虾产品的质量监管和规范产品贮运流通。该标准发布后

将由武汉轻工大学积极组织开展培训推广工作，在国内小龙虾贮运流通



重点企业进行技术人员业务技能教育并学习和应用本标准，以促进该标

准的实施应用。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九、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说明

无。

标准编制小组

2022年11月


